[bookmark: _GoBack]白鹅潭聚龙湾启动区内市政道路（鹅潭大道北段）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清单报价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白鹅潭聚龙湾启动区内市政道路（鹅潭大道北段）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2、建设单位：广州珠江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设计单位：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二、编制依据
1、计量依据：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白鹅潭聚龙湾启动区内市政道路建设工程鹅潭路(聚龙湾段:信义路~浣花路)市政道路勘察设计鹅潭大道(ETKO+600~ETK0+955)施工图设计》（招标文件）（图纸下发日期2025年1月10号，图纸图框日期2024年12月）及其他有关资料。
2、本次招标范围为：鹅潭大道大冲口涌以北（ETK0+600～ETK0+955）段，负责完成本项目所有的施工工作，具体以发包人确认的图纸、工程量清单内容为准；配合业主办理结（决）算、工程实体移交、城建档案资料移交、工程保修等工作。
三、清单计价说明
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国标计算规范的规定执行；其他由投标人按市场价自行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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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应认真研究、深入理解招标文件、图纸和相关资料，全面踏勘现场，核对工程量清单，并将疑问、异议和其它意见，在招标答疑会前提交发包人或招标代理单位。投标人认为招标清单有漏项或错项，由投标人在招标答疑书面提出，经发包人复核后统一调整清单。否则投标人将被认为其对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和其它文件资料无意见。经答疑、复核调整的工程量清单将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投标人不得擅自修改。
2、投标报价编制应遵照政府或相关规范关于合理报价的规定。相同分部工程各子目单价分析中，表格格式及各项费率、工料机价格的取费标准应统一。
3、每个项目的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该项目的所有施工工序的主要、次要等一切工作内容，若漏报则视为已包括在本工程相关项目报价内。各工序之间的搭接费用应计入工程量清单的相关子目综合单价中,同时包括了所有施工设备费、设施费、劳务费、材料费、安置费、管理费、利润以及合同明示暗示的所有一般风险、责任和业务等一切费用,结算不作调整。
4、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在措施费中施工排水、降水费用，二次运输费用应充分考虑当地道路状况而影响材料、机械进场不能一次到位而产生的费用。
5、施工过程中，现场应设置必要的路障和明显的安全标志，夜间需设置防止交通事故的保安措施，以确保施工安全及行人车辆的安全。对施工范围及附近的堤岸、居民、厂房等建构筑物应采取措施进行保护、修复；应保证施工现场及周边居民生活、工厂生产作业等出入交通不受影响。
6、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项目特征相同的清单子目，只能有一个投标单价。
7、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数量、单价及合价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8、各报表格式与装订顺序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报价表需严格按原表复制，并严格按工程量清单中项目顺序填写单价、合价，不得改动报价顺序。
9、工程量报价清单内的每一清单项目均需填报单价和合价,对没有填报或填报为“0”的单价与合价项目,则视为该项费用已含在其他工程量报价清单中的综合单价与综合合价内。
10、工程量清单项目中【项目特征】的描述须与本说明和规定共同使用。工程量清单项目中的综合单价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结合招标文件所附合同条款、图纸等技术文件、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现场施工条件、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等阅读、理解并进行报价。
11、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某清单项目或清单项目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工作内容若实际未发生的，则在结算时应扣除未发生的清单项目或清单项目中未发生部分工程内容的相应费用。
12、增值税税率按政府税务部门公布的最新税率进行计取。
13、本工程报价包含已给定的暂列金额，不得变动，不可竞争；此部分后续根据建设单位实际需求计算，若无使用在结算时扣除。
14、投标人在清单报价中所报的材料单价均为到工地结算价，综合考虑包含采购费、运杂费及运输损耗、仓储保管费、装卸费、吊装费及场内二次转运费等。
15、本项目采用分部分项部分和措施项目中可计量部分综合单价包干，结算时工程量按实结算，措施项目费中按系数和“项”为单位的部分及其它项目费合价包干，结算不调整费用。
16、发包人提出的措施项目清单是根据一般情况所列，因此投标人在报价时，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拟采用的施工方案，详细分析其所含的工程内容，自行报价，投标人没有计算或少计算的费用，视为已包括在其他相关费用内。
17、其他措施项目清单没有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或者投标人认为为完成本工程项目将会发生的其他措施费用。工程内容及其报价由投标人自列，并附单价分析。该费用属合价包干项目，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结算时不作调整。
18、工程量清单内任何项目若未有填报单价/价款的，其所需费用视作已包括于其他有单价/价款的项目的单价/价款内，投标人不可因漏报有关项目的单价/价款而向发包人要求任何的补偿费用。
19、招标人在评标过程中或评标结束后对投标人的报价文件进行全面评审，一经发现明显不平衡报价的，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作必要的澄清及修正。若不配合修正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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